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代理服务简介与办理需知
    首先，感谢各高校多年来对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就业代理工作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为顺利完成2011年毕业生就业代理工作，提高办事效率，更好的为各高校毕业生做好服务工作，现将就业代理服务的具体内容、流程及办理程序做以简要介绍,希望各高校继续配合我们做好今年的就业代理服务工作。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代理服务简介

为适应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发展需要，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提高就业服务质量和水平，解决广大毕业生择业期间的后顾之忧，吉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为广大毕业生提供就业代理服务。就业代理服务内容包括：毕业生档案管理、户籍管理和毕业生流动党员管理，同时依据学生的意愿可为其办理转正、定级、定职等手续，就业代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最长为三年。
具体办理程序:首先，请各高校到中心领取《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代理协议书》（以下简称就业代理协议书）此协议一式二份，中心与毕业生各留存一份（请务必交给学生一份）。应届毕业生离校前，学校统一组织自愿报名参加就业代理的毕业生签署就业代理协议书。学生本人须按表格内容认真逐项填写完整并签字后交学校就业部门审核盖章，然后由学校统一汇总上报至中心，经中心相关部门审核、收费、盖章后此协议方能生效。最后，将已签订就业代理协议的这部分学生纳入毕业生就业方案，办理报到证。需特别强调：毕业生与我中心签订就业代理协议后，必须妥善保管好就业代理协议书。此协议为就业代理期间，毕业生办理有关手续及证明的唯一凭证。
二、接收毕业生档案 
为了顺利做好毕业生的档案交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希望各高校在整理已签订就业代理的毕业生档案时，按以下几点要求做好交接前的准备工作。
1、档案名单请用Excel表格按毕业生的专业顺序录入，要求录入：档案序号、学校名称、姓名、性别、专业、出生日期、是否落户口这几项基本信息，如有可能请录入：身份证号、生源所在地、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详细信息。
2、前来移交档案时，请出示档案的书面名单（一式两份，学校和中心各留存一份）以及电子版名单，请将毕业生档案按名单序号依次排放，希望各高校将毕业生档案一次性转交至中心，以便于统一整理。
注意：有重名的学生，请务必将身份证号录入

  三、办理落户手续
   各高校报送的就业代理汇总名单（附电子版）要和转交档案的名单顺序相同，如需落户的毕业生须在表格上单列一项特殊注明，便于核对。办理落户手续必须严格按照户籍管理部门的有关要求将材料收集齐全，否则不能办理落户手续，希望各高校在收集和整理户籍材料时按以下几点要求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另：为保证学生在毕业高峰期，顺利快速落户，希望各高校将需要落户的毕业生户口材料按下述需知装订完毕后，集中统一交至中心办理）
办理落户手续须提供下列材料：
1、就业代理协议书原件；

2、《报到证》原件复印件；

3、毕业证书复印件;

4、身份证复印件（背面注明姓名及常用联系方式）；

5、长春市内高校迁移：须提供常住人口登记表或单位集体户口登记表，不需要提供户口迁移证,同时须通知迁出地派出所及时为其办理户口解锁手续；
6、长春市外高校迁移：须提供户口迁移证原件和一张小二寸彩色照片（迁往地址：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7、复印件均需使用A4纸。

8、落户所需时间：30个工作日（6-9月份集中落户高峰期为90个工作日）
注：1.学校统一来中心办理落户手续的，报到证只需提供复印件,原件统一发放给学生本人,然后将材料2-6装订后携落户名单(附电子版)，移交至中心。
 2.长春市内各高校毕业生,请务必在学校辖区派出所办理解锁手续后,方可到就业中心落户。
 3.省外毕业生，以上材料需持原件。
办理户籍证明和二代身份证公安机关地址

1.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户籍大厅位于浦东路816号

2.深圳街派出所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4－4号：出中心大门左转后见路口右转，直行200米，中国银行旁边即是：13756541567
四、流动党员办理党关系手续
已签订就业代理协议的流动党员来我中心办理党关系接转手续时需提供下列材料：　　　　　　

１、办理党关系接收手续时需提供由毕业学校统一开具的介绍信，介绍信名头为：吉林省教育厅机关党委；

２、就业代理协议书；

３、预备党员需携带本人党员档案存放在中心流动党员支部统一管理；

４、办理党关系转出手续时，需提供现接收单位的党组织关系名头，同时须返还中心发放的《流动党员证》；转出的党关系介绍信，需在有效期90天内及时办理，若因个人原因将介绍信弄丢或没能及时办理转移关系的，介绍信不予重开，转移的同时，需补清所欠党费。　　

另：预备党员办理转正手续时，需由本人在预备期满前一个月来我中心领取《党员转正申请表》，同时须上交一份手写版转正申请和两份思想汇报（上、下半年各一份），否则中心无法为其办理转正手续；

注：请各高校将正式党员的档案一并合放到毕业生学籍档案里统一与我中心办理档案交接手续，另将预备党员的档案从学籍档案里单独取出由学生本人交到中心流动党支部统一管理。

就业代理业务咨询电话:0431-84657570  84657571
